
关于全资孙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证券代码：300094 证券简称：国联水产 公告编号：2026-039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公

司闲置资产，快速回笼资金改善现金流，公司拟将全资孙公司宜昌湘宜水产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宜水产”）拥有的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镇之字

溪大道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地上全部建筑物、构筑物及厂内全部机器设备、配套

设施一次性打包出售给湖北鸿展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展仓储”），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600 万元整。

2、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全资孙公司宜昌湘宜水产品

有限公司的相关资产转让给湖北鸿展仓储服务有限公司。2026 年 5 月 29 日，湘

宜水产与鸿展仓储于湖北省签署了《不动产及设备整体出售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转让协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在董

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5、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资产交易过户的规定，签署资产过户相

关文件、完成交割、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相关手续及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缴纳各

项税费后方正式完成。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湖北鸿展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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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23 年 2 月 14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MAC742JE82

6、法定代表人：万文赋

7、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镇工业园区 88 号

8、经营范围：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智能仓储

装备销售；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包装服务；

装卸搬运；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金属制品销售；

金属结构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股权结构：万文赋（实际控制人，持股 90%）、杜小龙（持股 10%）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总额 1,132.32

净资产 4.82

总资产 1,126.14

项目 2025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31.29

营业利润 108.36

净利润 105.81

注：以上表格中数据未经审计。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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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信用状况：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交易标的：湘宜水产拥有的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镇之字溪大

道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地上全部建筑物、构筑物及厂内全部机器设备、配套设施。

详见本公告“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交易标的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的账面价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标的账面原值

23,164,716.99 元；已计提的折旧/摊销或减值 20,410,812.47 元；账面净值

2,753,904.52 元。

（二）权属状况及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宜昌湘宜水产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767421169P

法定代表人：李春艳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镇之字溪大道

乙方（受让方）：湖北鸿展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91420583MAC742JE82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万文赋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镇工业园区 88 号

鉴于条款

1.甲方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对本协议项下转让的标

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备拥有合法所有权，标的资产

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查封、冻结、权属争议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法定不

得转让的其他情形。



关于全资孙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2.乙方已完成对标的工业用地、地上建筑物及全部附属资产的实地踏勘与尽

职调查，已充分知晓并认可标的资产的权属状况、土地性质、规划用途、物理现

状、配套条件、产业政策要求及全部相关风险，自愿按本协议约定、按标的资产

现状受让全部资产，承诺受让后严格遵守工业用地相关法律法规及原土地出让合

同的约定使用土地。

3.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价有偿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经友好协商，就工业用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机器设备

整体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第一条 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名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镇之字溪大道的工业用

地使用权、地上全部建筑物、构筑物及厂内全部机器设备、配套设施一次性打包

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标的资产。具体转让标的明细如下：

1.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业用地）甲方名下标的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核心信息如下：不动产权证书号：枝江国用（2010）第 010024 号、20121157、

20121156、20101797、20101796、20101798，坐落：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

镇之字溪大道，使用权面积 40225.90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

止日期：2060 年 10 月 23 日，宗地四至范围以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为准。甲方

确认，该宗地全部土地出让金、契税等法定费用已全额缴清，无任何欠缴情形；

转让后该宗地的工业用地用途不变，原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一并转移给乙方。

1.2 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甲方名下位于上述工业用地宗地范围内的全部合法

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合计建筑面积 8220.59 ㎡，土地坐落在安福寺镇江家坡村

（枝江国用（2010）第 010024 号，面积 40225.9 ㎡，具体明细如下：

1.2.1 办公楼，层数 2层，建筑面积 591.6 ㎡，不动产权证号：枝江市房权

证安福寺字第 20101798 号；

1.2.2 车间（仓库及生产办公楼），层数 2层，建筑面积 1315.73 ㎡，不动

产权证号：枝江市房权证安福寺字第 20121156 号；

1.2.3 车间（鮰鱼车间及冻库），层数 1层，建筑面积 2254.62 ㎡，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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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号：枝江市房权证安福寺字第 20101797 号；

1.2.4 宿舍，层数 4层，建筑面积 1328.27 ㎡，不动产权证号：枝江市房权

证安福寺字第 20101796 号；

1.2.5 车间（鱼糜车间），层数 1层，建筑面积 2730.37 ㎡，不动产权证号：

枝江市房权证安福寺字第 20121157 号。

甲方保证上述建筑物均建设于案涉工业用地宗地范围内，已取得合法有效的

不动产权属证书，符合工业用地规划建设要求。

1.3 机器设备及配套设施标的工业用地厂内的全部生产设备、制冷冻库设备、

办公设备、供水供电供气配套设施、环保设施、消防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设备，

具体明细详见本协议附件 3《转让机器设备及配套设施清单》。甲方保证该清单

内设备均为其合法所有，转让时按双方确认的现状移交。

第二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2.1 转让总价款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整体转让固定总价款为人民币 1600 万

元整（大写：壹仟陆佰万元整）。该价款为包含标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地上全部

建筑物、构筑物、全部机器设备及配套设施的全部转让对价，除本协议另有明确

约定外，乙方无需就本次转让向甲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2.2 付款方式及节点乙方分两期向甲方支付上述转让价款，具体安排如下：

2.2.1 第一期转让款：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

指定收款账户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80%，即人民币 1280 万元整（大写：壹仟贰佰

捌拾万元整）。

2.2.2 第二期转让款：本协议项下全部不动产（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过户至乙方名下，且双方完成标的资产全部实物交接、

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收款账户支付

转让总价款的 20%，即人民币 320 万元整（大写：叁佰贰拾万元整）。

2.3 甲方指定收款账户户名：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

开户行：益阳农村商业银行谢林港支行

银行账号：8201 2650 0026 8878 2

甲方变更收款账户的，应至少提前 3个工作日向乙方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变

更通知，否则由此产生的付款延误、资金损失等全部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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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标的资产的交付与过户登记

3.1 甲方应于乙方第一期转让款全额到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

项下全部标的资产按现状完整交付给乙方。双方共同对标的工业用地、地上建筑

物、设备设施进行现场清点、核验，清点无误后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自《资

产交接确认书》签署之日起，标的资产的毁损、灭失风险转移至乙方，标的资产

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应严格按照工业用地用途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使用标的资产。

3.2 甲乙双方应相互配合，共同向标的资产所在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及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交标的不动产（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所

需的全部资料，办理标的不动产的过户登记手续，直至标的不动产全部过户至乙

方名下。过户登记过程中，如需就工业用地转让履行主管部门审批、备案手续的，

双方应无条件相互配合，任何一方应按对方要求及时补充提交相关资料，不得无

故拖延、拒绝。双方确认，标的不动产过户登记的完成，以标的不动产的不动产

权属证书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为准。

3.3 甲方应于实物交付同时，将标的资产的全部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等相关

资料原件完整交付给乙方。

第四条 税费承担

4.1 因本协议项下标的工业用地、建筑物及设备转让所产生的各项税、费，

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契税、印花税、不动产登记费、测绘费、交易手续费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其法定应缴纳的部分。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资产所处位置、资产剩余使

用寿命等因素，交易双方在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确定价格，

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亦不存在交易完成

后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管理层人事变动计划等

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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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有效剥离闲置资产，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并提高资产利用率，

快速回笼资金，改善公司现金流。

（二）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对公司 2026 年财务状况产生积

极影响，最终财务数据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三）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对方资信状况良好，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公司将及时督促交易对方按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

虽然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达成了一致，但若各方未能按照

协议约定及时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将可能带来交易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不动产及设备整体出售转让协议》；

（三）深交所要求报备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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